
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生事務委員會  
疫苗接種政策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委 員 闡 述 香 港的 兒 童 免 疫 接種 計 劃 和 政 府

流感防疫注射計劃，以及制訂疫苗接種政策時的主要考慮因

素。  

背景  

2 .  免 疫 是 一 個 使人 對 某 種 傳 染病 具 有 免 疫 力或 抵 抗 力 的 程

序，一般是透過疫苗來獲得。疫苗能刺激人體自身的免疫系

統來抵禦後發的感染或疾病。  

3 .  世界衛生組織 (世衛 )估計每年有 200 多萬人通過免疫注射

而免於死亡。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間，由世衛倡導推行

的免疫接種計劃，把天花成功根除。脊髓灰質炎 (小兒麻痺症 )
的根除亦成功在望。自世衛和其協作夥伴於一九八八年展開

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以來，感染個案下降了 99%，而約

有 500 萬人能免於癱瘓。目前，美洲、歐洲和西太平洋區 (包
括香港在內 )已獲確認為無脊髓灰質炎的地區。  

4 .  世 衛 自 一 九 七 四 年 起 針 對 六 種 兒 童 疾 病 ， 即 脊 髓 灰 質

炎、白喉、百日咳、破傷風、麻疹及結核病，推行擴大免疫

規劃 (Expanded Programme on Immunisation)，為免疫接種計劃

提供一個框架。該規劃的目標是鼓勵各成員國使用擴大免疫

規劃中的疫苗作為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的基礎，並在有需要時

為成員國提供技術支援。此外，世衛亦會就各種疫苗的運用

及更新作出立場聲明，以供各成員國參考。除了該規劃所包

括的六種兒童疾病外，各成員國亦可按其流行病學的情況及

其他因素，加入其他疫苗。因此，納入接種計劃的疫苗種類

和數目，每個國家和地方都有不同。  

5 .  每 個 國 家 和 地方 均 有 其 獨 特的 流 行 病 學 因素 和 情 況 ， 所

以各地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亦會存有差異，特別是亞洲國家

與西方國家的傳染病情況往往有所分別，因此它們的免疫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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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計劃自然各有不同。例如，英國、美國和加拿大有見乙型

流感嗜血桿菌感染和肺炎球菌感染已造成很大的醫療負擔，

因此已把有關疾病的疫苗納入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內。至於與

本港情況比較接近的亞洲國家，如日本、南韓和新加坡等，

由於這類疾病的發病率較低，因此並未將有關疫苗納入其兒

童免疫接種計劃內。概括而言，如與西方國家和鄰近的亞洲

國家比較，香港的免疫接種計劃與後者較為相近。有關香港

與部分西方及亞洲已發展國家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的比較，

表列於附件一。  

6. 在香港，防疫注射諮詢委員會 (諮詢委員會 )於一九九二年

在衞生署轄下成立，成員來自公營、私營和學術界別，都是

兒科、內科、免疫學及公共生方面的傳染病專家。諮詢委

員會專責檢討免疫策略，就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向生署署長提

供意見，並就香港其他防疫注射計劃的未來路向提供建議。  

7 .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生 防 護 中 心成 立 之 後 ， 當局 成 立 疫 苗 可

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 (科學委員會 )，以取代諮 詢 委 員 會 。 科

學委員會密切注視世衛對免疫接種和注射的最新立場、新疫

苗的科學發展和應用、新疫苗的製劑和成本效益、全球和本

地疫苗可預防疾病的流行病學情況的轉變，以及其他地方

生當局的經驗，並就疫苗接種事宜向生署提出建議。  

8 .  在 整 體 層 面 上， 由 於 把 新 疫苗 納 入 兒 童 免疫 接 種 計 劃 會

影 響 所 有 兒 童 ， 因 此 須 以 科 學 實 證 為 基 礎 審 慎 考 慮 各 項 因

素。正如下文所述，加入新疫苗必須符合多項條件，以確保

新疫苗利多於弊，並有效運用寶貴的公共資源以惠及整個人

口。在個人層面上，如某一疾病並無充分理據支持全民疫苗

注射，父母仍可攜同子女到醫生處自費進行疫苗注射。這是

父母的個人選擇，藉以為子女提供個人保護，使其免受疾病

感染。  

兒童免疫接種計劃  

9 .  香 港 自 五 十 年代 起 已 為 嬰 兒及 小 童 提 供 防疫 注 射 服 務 。

本港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多年來經過不斷檢討和更新，現時

主要針對九種傳染病，包括乙型肝炎、流行性腮腺炎和德國

麻疹，以及擴大免疫規劃針對的六種傳染病。附件二順時序

列出本港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引入各種疫苗的時間。香港的

兒童免疫接種計劃最近一次更新，是在二零零七年引入滅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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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兒麻痺疫苗和無細胞型百日咳疫苗，以取代小兒麻痺口服

劑及全細胞型百日咳疫苗。  

10 .  本 港 的 嬰 兒 大都 在 醫 院 出 生， 而 在 出 院 前， 他 們 均 須 接

種卡介苗及乙型肝炎疫苗 (在二零零七年以前亦須服用第一型

小兒麻痺口服劑 )。生署的家庭健康服務通過轄下的 31 間

母嬰健康院，為五歲以下兒童提供免費免疫注射服務。該署

的免疫注射小組前往全港所有小學，為小一至小六學生提供

免疫注射服務。部分兒童可選擇使用私家家庭醫生所提供的

免疫注射服務，並可自費接種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並無涵蓋的

疫苗。  

11 .  當局定期向有關各方 (包括公私營醫院、公立診所，以及

衞生署的家庭健康服務和學童免疫注射小組 )收集有關免疫注

射的覆蓋率的數據。衞生署亦會定期進行調查，以估計疫苗

在二至五歲小童中的覆蓋率。二零零六年的調查顯示，兒童

免疫接種計劃的整體覆蓋率高達 95%以上。  

政府流感防疫注射計劃  

12 .  生 署 根 據 前諮 詢 委 員 會 的建 議 ， 自 一 九九 八 年 起 每 年

推 行 流 行 性 感冒 (流 感 )疫 苗 注射 計 劃 ， 對 象為 安 老 院 舍 的 住

院長者。這項每年推行的流感疫苗注射計劃其後擴大涵蓋範

圍，並稱為政府流感防疫注射計劃。  

13 .  每 年 ， 科 學 委員 會 均 會 評 估有 關 流 感 的 最新 情 況 ， 然 後

列 出 建 議 接 受 流 感 疫 苗 注 射 的 人 士 組 別 (不 論 在 何 處 接 受 注

射 )。政府在決定為那些對象組別提供免費流感防疫注射時，

除參考科學委員會的建議外，還會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對象

組別面對的健康風險、院舍爆發流感的預防及控制措施，以

及接受疫苗注射人士的負擔能力。至於科學委員會建議接受

流感疫苗注射，但卻無納入政府流感防疫注射計劃的組別，

則會由私營醫療界別提供自費流感疫苗注射服務。  

14 .  在 二 零 零 七 至零 八 年 度 ， 政府 流 感 防 疫 注射 計 劃 為 下 列

組別的人士提供免費流感注射，包括：居住於院舍的長者或

殘 疾 人 士 ； 隸屬 衞 生 署 、 醫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、 其 他 政 府 部

門、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的醫護人員；家禽業從業員；長

期病患而在公營門診診所求診的人士； 65 歲或以上領取綜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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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會 保 障 援 助 (綜 援 )的 長 者 ； 領 取 綜 援 的 懷孕 婦 女 ； 以 及 年

齡介乎 6 至 23 個月來自綜援家庭的幼兒。  

15 .  在 為 那 些 未 納入 政 府 流 感 防疫 注 射 計 劃 的社 會 人 士 提 供

流感防疫注射方面，私營界別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擔當重要及

主動的角色。我們明白公私營醫療界別攜手合作的重要性，

所以與私營醫療界別緊密合作，共同向科學委員會所建議的

目標對象推廣流感防疫注射。例如，生防護中心每年都會

發信給全港醫生，告知他們有關科學委員會的最新建議。由

私營醫療界別提供的流感防疫注射服務普遍為市民所接受。

根據一項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進行的研究，約 40%在社區居

住的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流感季節接

受了流感疫苗注射，而當中有 60%接受由私營界別或非政府

機構所提供的注射服務。  

在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及其他免疫注射計劃加入新疫苗的主要

考慮因素  

16.  在 兒 童 免 疫 接種 計 劃 加 入 新疫 苗 前 ， 我 們必 須 根 據 確 立

的科學準則考慮公眾衞生方面多項重要的因素，包括︰  

( i )  疾病對社會造成的整體醫療負擔；  

( i i )  疫苗的效能及安全性；  

( i i i )  疫苗提供的羣體免疫力╱保護；  

( iv)  是否有其他有效的預防措施；  

(v )  成本效益和經濟效益；以及  

(v i )  免 疫 注 射 的 行 政 安 排 、 有 關 疫 苗 是 否 為 市 民 所 接

受，以及疫苗的供應等。  

( i )  疾病對社會造成的整體醫療負擔  

17.  每 種 疾 病 的 流行 病 學 情 況 因地 而 異 。 當 局應 優 先 處 理 對

本地社會造成較大醫療負擔的疾病。反之，如就那些在本地

發病率較低或對社會造成的醫療負擔較輕的疾病進行全港性

疫苗注射，便缺欠理據，因為疫苗的副作用可能會超越其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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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作用，因而浪費寶貴資源。舉例來說，雖然日本腦炎在亞

洲 及 西 太 平 洋 區 某 些 地 方 的 發 病 率 較 高 ， 但 在 本 港 是 罕 見

的。因此，只有前往日本腦炎流行地區並會長時間逗留 (例如

三十天或以上 )的人士才需要注射疫苗，而香港亦沒有建議把

針 對 此 病 的 疫 苗 列 入 本 地 的 一 般 免 疫 注 射 項 目 內 。 另 一 方

面 ， 有 些 傳 染病 (例 如 乙 型 肝 炎 感 染 )在 本 港 較 為 普 遍 。 鑑 於

該疾病對社會造成重大醫療負擔，當局於一九八八年把乙型

肝炎疫苗納入本港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中，而世衛於一九九

一年才建議為全球兒童注射該疫苗。  

( i i )  疫苗的安全與效能  

18.  現 時 並 無 完 全有 效 的 疫 苗 ，而 疫 苗 是 否 適用 於 兒 童 免 疫

接種計劃內，主要取決於其效能和效力。部分人士在注射疫

苗 後 或 會 出 現未 能 有 足 夠 免疫 力 的 情 況 (原 發 性 失 效 )， 而 有

些人的免疫力在經過一段時間後或會減弱至低於有效水平。

在某些情況下，如疫苗未能與致病病菌完全吻合，其效力亦

會被削弱。  

19 .  以 腦 膜 炎 疫 苗為 例 ， 本 地 因腦 膜 炎 雙 球 菌而 引 起 的 腦 膜

炎發病率偏低，其中約有一半的感染是由奈瑟氏腦膜炎雙球

菌 B 血清羣引起的。可是，現有的腦膜炎疫苗 (只針對 A、

C、 Y 及 W-135 血清羣 )並不能對 B 血清羣感染提供保護，加

上該疫苗效力並不持久，對兩歲以下兒童的效能尤其低，所

以，科學委員會認為現時沒有充足證據證明須將該疫苗列入

兒童免疫接種計劃。不過，科學委員會建議，有關人士如前

往的地方已知有腦膜炎爆發，並由腦膜炎疫苗涵蓋的血清羣

所引致，便應注射疫苗。  

20 .  另 一 個 重 要 因素 是 疫 苗 的 安全 性 ， 特 別 是疫 苗 有 可 能 造

成較嚴重的副作用。即使某些嚴重副作用可能並不常見，但

在大量人口通過一般免疫注射計劃接受注射的情況下，這些

嚴重副作用便可能會出現。舉例來說，如果進行全港性預防

日本腦炎疫苗注射，該疫苗引起的不良反應程度 (每一百萬宗

注射有 1 至 2.3 宗據報出現腦炎及周圍神經病變等注射後神

經 科 併 發 症 )， 可 能 會 令 其 弊多 於 利 (在 香 港 ， 每 年 每 一 百 萬

人當中只能預防 0 至 0.7 宗個案 )。   

21 .  當 某 一 疾 病 的發 病 率 下 降 後， 有 關 疫 苗 的不 良 反 應 有 時

可 能 超 越 其 保 護 作 用 。 例 如 ， 小 兒 麻 痺 口 服 劑 具 有 潛 在 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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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，每百萬劑疫苗約有 0.4 案例會出現與疫苗相關的麻痺性

脊髓灰質炎。隨着小兒麻痺症於二零零零年在西太平洋區絕

跡，小兒麻痺症口服劑帶來的麻痺性脊髓灰質炎風險被認定

為弊多於利。因此，本港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在二零零七年

以滅活小兒麻痺疫苗取代小兒麻痺口服劑，以減低與疫苗相

關的麻痺性脊髓灰質炎風險。  

( i i i )  羣體免疫力／保護  

22.  在 考 慮 是 否 把一 種 疫 苗 納 入政 府 防 疫 注 射計 劃 時 ， 另 一

考 慮 因 素 是 疫 苗 對 於 沒 有 接 受 防 疫 注 射 人 士 的 間 接 保 護 效

用，即羣體免疫力。如要遏止疫症，並爲沒有個人免疫力者

提供間接保護，從而防止疾病蔓延，人口中必須有一定比例

的人具有免疫力，此人口比例稱為羣體免疫力閾值。舉例而

言，世衛目前把防止爆發麻疹疫症的羣體免疫力閾值定為覆

蓋率須達 95%。要達到這個高比率，唯一的方法是實行有系

統的全民注射計劃，例如兒童免疫接種計劃。  

( i v)  是否有其他有效的預防措施  

23.  是否有其他有效 (及更具成本效益 )的預防措施，亦是應否

進行防疫注射計劃的考慮因素。多年來，定期進行子宮頸細

胞檢驗已證實對預防子宮頸癌十分有效。儘管人類乳頭瘤病

毒疫苗可預防若干特定類型人類乳頭瘤病毒的感染，卻未能

杜絕因感染其他人類乳頭瘤病毒而患上子宮頸癌的風險。所

以，已注射疫苗的人士仍須依照普查計劃的建議，定期進行

子宮頸細胞檢驗，以預防子宮頸癌。此外，推廣其他有效預

防傳播疾病或提供保護的措施，例如使用避孕套，亦是十分

重要的。有鑑於此，科學委員會現時只建議婦女注射疫苗作

個人保護用途。  

(v)  成本效益和經濟效益  

24.  經濟評估 (包括成本效益與經濟效益分析 )，是一個從遞增

成本及結果這兩個方面將不同措施作比較的方法。經濟評估

的結果可提供指引，讓各國政府評估新的醫療介入方法對當

地人口而言是否一個符合成本效益的資源運用方法。就成本

較高的疫苗而言，推行全民注射計劃的效益是特別需要關注

的考慮因素，以確保不會浪費寶貴的公共資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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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 i )  實際考慮因素及行政安排  

25.  要 維 持 高 的 疫苗 覆 蓋 率 ， 必須 推 行 有 系 統的 防 疫 注 射 計

劃，就這方面而言，防疫注射機制是十分重要的。各種疫苗

的注射時間表會有所不同。現時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的大部

分疫苗由母嬰健康院負責注射。在嬰兒出生後的 18 個月內，

父母須最少 6 次 (出生後第 1、 2、 4、 6、 12 及 18 個月 )帶同

嬰兒前往母嬰健康院接受定期疫苗注射。  

26 .  世 衛 建 議 ， 任 何 國 家 的 疫 苗 注 射 計 劃 如 要 加 入 新 的 疫

苗，最好是配合現有疫苗的時間表，以方便家長帶同子女前

往接受疫苗注射，從而達到較高的覆蓋率。如新疫苗的注射

時間表與現有疫苗的時間表有所不同，可能需要家長多走一

趟。這會影響市民對該疫苗的接受程度和疫苗覆蓋率，因而

減低注射計劃的效用和成效。  

政府更新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及政府流感防疫注射計劃的最新

情況  

兒童免疫接種計劃  

27 .  本 港 的 兒 童 免疫 接 種 計 劃 一直 行 之 有 效 ，將 本 港 不 少 兒

童傳染病的發病率降至低水平。因應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以外

的兒童疫苗的近期發展，衞生防護中心於二零零六年通過控

制傳染病研究基金研究局委託本港一間大學進行研究，檢討

將四種兒童疫苗 (肺炎球菌接合疫苗、水痘疫苗、乙型流感嗜

血桿菌疫苗及甲型肝炎疫苗 )納入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的成本效

益和經濟效益。研究結果將有助科學委員會就兒童免疫接種

計劃提出建議。  

28 .  大 學 已 提 交 研究 結 果 ， 現 正由 控 制 傳 染 病研 究 基 金 研 究

局審閱。政府在考慮研究結果和科學委員會的建議後，便會

決定應否在短期內對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作出更新。  

政府流感防疫注射計劃  

29 .  就 二 零 零 八 至零 九 年 度 的 流感 防 疫 注 射 ，科 學 委 員 會已

經檢討最新數據並將於短期內提交建議。在收到科學委員會

的正式建議後，政府會考慮如何能讓科學委員會所建議的目

標組別人士接受流感疫苗注射。我們會根據科學理據；疫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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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全、效能、副作用、成本效益和供應；市民對注射有關

疫苗的接受程度；以及行政安排等因素而作出決定。 

30.   我 們 知 道 如 將 流 感 疫 苗 注 射 的 建 議 擴 展 至 其 他 年 齡 組

別，例如二至五歲約共 21 萬 9 千名的兒童，我們必須有周詳

的計劃以確保有足夠的能力去為額外增加的目標組別人士提

供疫苗注射。政府流感防疫注射計劃會繼續在衞生署及醫管

局轄下的醫院和診所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服

務。我們同時亦準備考慮其他可行方案以確保應接受流感疫

苗注射的人士可得到所需服務。其中一個可考慮的方案是資

助目標組別接受疫苗注射服務，及與私家醫生訂立合約提供

有關服務。任何考慮的方案均須合乎若干原則，包括：私家

醫生提供的注射服務的定價必須具透明度及合理，亦應基於

疫苗的來價及注射服務的合理收費而釐定，務求令市民可以

掌握充分的資料而作出決定。此外，私家醫生亦須妥善儲存

有關疫苗注射的數據，並向政府提供有關數據以作監測的用

途。我們亦會考慮由衞生署和醫管局提供注射服務。 

31.  我 們 會 在 收 到科 學 委 員 會 的建 議 後 作 出 決定 。 政 府 當 局

不會低估因擴大建議接受疫苗注射的目標組別而帶來疫苗注

射行政安排上的複雜性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衞生署  
二零零八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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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香港與部分西方及亞洲已發展國家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的比較  

 香港 日本 南韓 新加坡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

結核病  √  √  √  √  - - * - 

口服疫苗   √   √      小兒  
麻痺  

注射式疫苗 √   √   √  √  √  √  

白喉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

百日咳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

破傷風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

麻疹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

乙型肝炎 √  - √  √  √  √  * √  

流行性腮腺炎 √  -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

德國麻疹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√  

輪狀病毒感染 - - - - √  - - √  

肺炎球菌感染 - - - - √  √  √  √  

流行性感冒 # - * - √  √  * - 

水痘 - - √  - √  √  - √  

甲型肝炎 - - - - √  - - * 

腦膜炎雙球菌

感染 
- - - - * √  √  √  

日本腦炎 - ﹫  √  - - - - - 

乙型流感嗜血

桿菌感染 
- - - - √  √  √  √  

 
*  只為屬高危類別的兒童注射相關疫苗  

#  為 6 至 2 3 個月來自綜援家庭的兒童免費注射流感疫苗  

﹫  由 20 0 5 年 5 月 3 0 日起不再列入“積極建議”接受注射類別  



 –  10 –

附件二  

香港引入各項疫苗的時間  

年份  引入疫苗注射計劃  對象組別  

1 9 52  卡介苗  初生嬰兒  

(在 結 核 菌 素 皮 膚測 試 中 呈 陰 性 反 應

的小學生須再次接受注射 )  

1 9 56  白 喉 、 百 日 咳 及 破 傷

風混合疫苗  

(三合一疫苗 )  

兒 童 須 於 出 生 後 2- 4 個 月 、 3- 5 個

月 及 4 -6 個 月 接 受 首 階 段 三 合 一 疫

苗 注 射 ； 再 於 歲 半 接 受 加 強 劑 注

射 ， 以 及 於 小 一 接 受 混 合 疫 苗 注

射。  

1 9 63  小兒麻痺症  

( 預 防 小 兒 麻 痺 症 計 劃

的三型混合口服疫苗 )  

為公眾進行大規模疫苗注射  

1 9 66  小兒麻痺症  

(第一型小兒麻痺疫苗 )

修 訂 為 初 生 嬰 兒 只 接 受 第 一 型 疫 苗

注 射 ， 並 於 出 生 後 3 -7 個 月 接 受 兩

劑份量相同的三型混合疫苗注射  

1 9 67  小兒麻痺  

(三型混合口服疫苗 )  

為一歲半的兒童注射第一次加強劑  

1 9 67  麻疹  

(預防麻疹疫苗 )   

6 個月至 3 歲的兒童  

1 9 78  德國麻疹  

( 德 國 麻 疹 防 疫 注 射 計

劃 )  

小六女學童  

(其 後 擴 展 至 涵 蓋產 後 母 親 和 達 到 適

育年齡的婦女 )  

1 9 79  小兒麻痺  

(三型混合口服疫苗 )  

分 別 為 入 讀 小 一 的 新 生 (六 歲 )和 小

學 畢 業 生 (12 歲 )注 射 第 二 及 第 三 次

加強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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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 引入疫苗注射計劃  對象組別  

1 9 81  白喉及破傷風  

(混合疫苗 )  

再為小六學生注射加強劑  

1 9 83  乙型肝炎  政府醫護人員  

1 9 84  乙型肝炎  在公立醫院出生的首胎新生嬰兒，

而其母親為乙型肝炎帶菌者。嬰兒

須於出生後 0、 1 及 3 -5 個月接受注

射  

1 9 86  乙型肝炎  在公立醫院出生的所有胎次的新生

嬰兒，而其母親為乙型肝炎帶菌

者。  

1 9 88  乙型肝炎  在津貼醫院出生的所有新生嬰兒及

全部醫護工作人員  

1 9 89  麻疹  

( 為 尚 未 接 種 麻 疹 疫 苗

者進行防疫補注 )  

小一學童  

1 9 90  麻 疹 、 流 行 性 腮 腺 炎

及德國麻疹  

( 麻 疹 、 流 行 性 腮 腺 炎

及德國麻疹疫苗 )  

一歲的兒童  

1 9 92 *  

( 維 時

一年 )  

乙型肝炎 *  1 9 86 至 19 88 年出生而沒有接受乙

型肝炎疫苗注射的兒童  

1 9 96  麻 疹 、 流 行 性 腮 腺 炎

及德國麻疹  

( 麻 疹 、 流 行 性 腮 腺 炎

及德國麻疹疫苗 )  

為 所 有 的 小 六 學 童 注 射 第 二 劑 麻

疹 、 流 行 性 腮 腺 炎 及 德 國 麻 疹 疫 苗

(學童已於一歲時注射了第一劑 )  

1 9 97  麻 疹 、 流 行 性 腮 線

炎、德國麻疹  
注 射 第 二 劑 麻 疹 、 流 行 性 腮 線 炎 、

德 國 麻 疹 混 合 疫 苗 的 時 間 由 小 六 提

前至小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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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 引入疫苗注射計劃  對象組別  

1 9 97  麻疹  

(每年一次“補注” )  

小六學生  

1 9 97 *  麻疹 *  

( 特 別 推 行 麻 疹 防 疫 注

射運動 )  

年齡介乎 1 至 19 歲的人士，過去

從 未 注 射 麻 疹 疫 苗 ， 或 只 曾 接 受 一

次麻疹疫苗注射  

1 9 98  流行性感冒  

(每年注射疫苗一次 )  

居於安老院的長者  

2 0 00  卡介苗  停 止 為 小 學 生 重 新 注 射 卡 介 苗 。 15
歲 以 下 的 小 童 如 從 未 接 種 卡 介 苗 ，

可 直 接 接 種 卡 介 苗 ， 無 須 事 先 接 受

結核菌素測試。  

2 0 00  乙型肝炎  統一注射疫苗時間表，為 0、 1 及 6
個月的嬰兒注射疫苗  

2 0 07  白 喉 、 破 傷 風 、 無 細

胞 型 百 日 咳 及 滅 活 小

兒麻痺混合疫苗  

分 別 以 滅 活 小 兒 麻 痺 疫 苗 及 無 細 胞

型 百 日 咳 疫 苗 取 代 小 兒 麻 痺 口 服 劑

及 全 細 胞 型 百 日 咳 疫 苗 ， 並 為 兒 童

注 射 白 喉 、 破 傷 風 、 無 細 胞 型 百 日

咳 及 滅 活 小 兒 麻 痺 混 合 疫 苗 ╱ 白

喉 、 破 傷 風 、 無 細 胞 型 百 日 咳 ( 減
量 )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。  

注射疫苗時間表︰  

白 喉 、 破 傷 風 、 無 細 胞 型 百 日 咳 及

滅 活 小 兒 麻 痺 混 合 疫 苗 ︰ 出 生 後

2、 4、 6 及 18 個月、小一  

白 喉 、 破 傷 風 、 無細 胞 型 百 日 咳 (減
量 )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︰小六

*  一次過計劃  


